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继续教育学院

学生参加校外实习、社会活动登记表

	姓名
	
	性别
	
	民族
	
	出生

年月
	
	

	籍 贯
	        省       市（县）
	家庭成员联系方式
	
	

	家 庭

住 址
	
	邮编
	
	

	
	
	宅电
	

	专 业
	
	学号
	
	身份

证号
	

	本人住宿地点及宿舍号
	
	联系方式
	

	在校外实习、兼职单位详细地址及联系电话
	

	情况说明：

本人签名：

200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班主任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班主任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备注：


注：1、学生参加校外实习应提供实习单位的正式公函，说明实习往返日期及车次、到校后应告知班主任。在校外实习期间，每周至少电话向班主任汇报一次。

2、在校外兼职（促销、家教）者需说明，每周兼职时间安排，从事何种工作。

3、在校外兼职和实习期间一切人身、财产安全责任自负。

